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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届论坛优秀论文云集，论坛组委会择优选编了本届论坛土以及论坛之后收到的部分论文与部分论文
的观点摘要。
其中，整篇论文69篇，观点摘要25篇，基本上涵盖了本届论坛与会者的主要论文和重要观点。
结合论坛的主要论题与所收论文的基本情况，论坛组委会将所选论文及论文摘要结集为《破产法论坛
》（第2辑）和《破产法论坛》（第3辑）两册出版。
其中《破产法论坛》（第2辑）的体例和內容是：第一部分，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第二部分，破
产管理人制度；第三部分，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第四部分，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第五部分，
观点荟萃，包括部分论文的重要观点摘要和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小组讨论过程中的重要內容。
《破产法论坛》（第3辑）的体例和內容是：第一部分，破产法实践中的程序性问题；第二部分，破
产财产及其他问题；第三部分，破产实务案例与调研；第四部分，观点荟萃，包括部分论文的重要观
点摘要和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小组讨论过程中的重要內容。
    正如与会嘉宾贾志杰先生所言，本届论坛“提出的五个论题非常鲜明，抓住了重点、热点和难点”
，“这次论坛对新破产法的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新法的进一步完善也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
《破产法论坛》（第2辑）和《破产法论坛》（第3辑）集中展现了第一届中国破产法论坛所取的重大
成就，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破产法理论与实务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为推动我国破产法研究的纵深发展，中国破产法论坛今后每年举办一次，为社会各界在破产法领域
讨论问题、交流思想搭建稳定而权威的平台。
我们深切地期盼与社会各界同仁一道关注、思考、讨论、研究破产法的理论与审判实践活动。
共同努力推进我国破产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破产法论坛（第2辑）>>

书籍目录

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　上市公司重整实务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问题初探 
  　破产重整程序中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投资者权益调整之思考　上市公
司重整制度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思考　上市公司重整相关实务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重整中法院
裁定股东让渡股票之理论分析　重整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法律问题破产管理人制度　论
破产管理人的赔偿责任　试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必要工作人员的聘用　破产管理人制度——理想与
现实的博弈    　新《企业破产法》中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体制研究    　管理人民事赔偿责任认定中的问
题　管理人实务操作中的几个问题　加强人民法院对破产管理人监督的几点建议　论破产管理人的法
律地位——以利益关系为分析视角　破产管理人利害关系回避与律师利益冲突回避比较研究　破产管
理人选任相关问题探析　完善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若干思考　浅析管理人民事责任的构成与承担金
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漫谈　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的法律保护
　金融机构破产立法模式与破产标准　论商业银行的破产原因及破产程序的启动    　关于证券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中若干特殊问题处理之探析　论存款保险法律制度——以危机救助功能为中心　目前我国
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制度及建议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论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　我国引入衡平居次
原则的思考　关联企业破产法律责任分析与制度构建　从属求偿制度下母子公司间破产债权的处理　
关联企业破产的疑难问题及对策　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利益的特殊保护问题研究观点荟萃　论文观
点摘要　论坛演讲摘要　分论坛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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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欣新新破产法实施后，上市公司重整的案件频频发生，目前已有浙江海纳、河北宝硕、河北沧化、
兰宝科技、天发石油、朝华科技、天颐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跨入重整队伍，有一部分已经通过重整计
划结束重整程序，进入到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但由于破产法只规定了一般企业的重整制度，而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的特殊性问题作出规定，尤其是缺
乏与公司法、证券法相关规定的协调，这使上市公司的重整在实践中遇到一些难题，出现对立法与执
法的不同理解甚至争议，所以需要认真研究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问题，以保护债权人、上市公司和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并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笔者在此仅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对重整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案件的申请和受理上市公司的重整影响到公司、债权人、众多社会投资者等多方主体的利益，涉
及信息披露、交易停牌乃至公司退市等监管事项，加之对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需要格外慎重处理。
为此，债务人提出重整申请时应当通报有关监管部门，并应向法院提交重整的可行性报告；债权人提
出重整申请，接受申请的法院也应当通报有关监管部门。
由于重整程序在债务人有破产之虞时就可以启动，启动后将中止对所有债权包括对物权担保债权的清
偿，故必须防止其被滥用。
人民法院审查对上市公司的重整申请，遇到当事人有异议时，可以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
人进行听证，以保障程序启动的正确。
例如，债务人对债权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分别向人民法院提
出破产清算申请和重整申请；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对债务人破产清算的申请后，债务人或者出资人在
作出破产宣告前申请重整等情况。
在此需注意的是，破产法规定，重整不成功时将直接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甚至不需考虑是否存在破产
原因。
据此，上市公司的破产是不以先行退市为前提的，而且有时依据法律程序根本就没有给退市留有时间
空间。
另一方面，即使重整成功也不一定就能够保证公司不退市。
故一定要向社会投资者充分揭示此中的风险，制止对重整公司股票的非理性炒作。
二、重整计划草案的制作与表决破产法规定，重整计划草案由管理人或者债务人制定并负责提交人民
法院和债权人会议。
所谓由债务人制作，是指由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制作。
为使各方当事人积极参与重整程序，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债权人或出资人也可以自行制作重整计划的草
案，但需提交给管理人或者债务人，经其审查认为该草案具有可行性时，再由其依法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
为保障债权人的正当权益，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包括即时普通债权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清
偿之比率、计算依据及详细说明。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向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履行详尽的说明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其进行补充说
明或接受询问。
对上市公司的资产损失要有正确的处置方式，如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对上市公司评估值为零的应收账款
、股权，应当规定如有所收回，必须完全对债权人作补充分配，或者直接将债权、股权分配给各债权
人，决不允许将此收益恶意地收归公司自己所有，甚至为此在资产评估中做手脚。
对于破产法规定的债权人分组方法，有的人认为是强制性分组，不允许在法律规定之组别外再划分其
他组别。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只要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体现不同债权人团体之间的利益
需求，能够更好地体现表决结果的公正性，法院完全可以根据重整计划草案对债权的调整方案决定在
法律规定之组别外再分设其他组别。
当设立出资人组时，也可以进行更为细化的表决组划分。
破产法中未规定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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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出资人组应当采取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即重整计划草案经参与表决的出资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即为通过，不应采取与债权人会议相同的表决方法。
此外，考虑到上市公司的特点，出资人可以采取网络表决等方式行使表决权。
三、重整计划的批准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分为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后的正常批准和部分
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的强制批准。
破产法中对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条件未作具体规定。
通常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符合法定程序，其内容符合对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调整公正、
清偿公平等原则，人民法院就应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在此需防止一表决组内多数债权人（如债务人的关联人占据多数时）对少数债权人利益的恶意损害，
如约定重整的清偿率低于即时清算的清偿率等，除非该组所有债权人一致同意这些实质性损害其利益
的重整计划，否则即使各组形式上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法院也不应予以批准。
情况复杂的是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程序与条件。
根据破产法第87条规定，在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反对组协商
，并由其再表决一次。
但如该表决组过半数的成员或者代表2/3以上表决权者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反对再次表决，或者在指定
时间不参加再次表决会议，应视为该组拒绝再次表决重整计划草案。
再次提交表决的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普通债权之清偿比例不得低于原草案的清偿比例。
债务人或管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时，应以协商后再次提交表决的草案文本为准。
提交法院强制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除必须符合破产法第87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外，如上市公司的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重整计划草案必须包括对出资人权益削减的内容，并应对延期清偿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给予不低于法定利息的补偿。
在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前，未通过重整计划的表决组以及反对重整计划的债权人或出资人
等利害关系人对破产清算率是否公平、重整清偿率是否实质上高于破产清算率以及对出资人的权益调
整是否公平、公正等问题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债务人、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进
行听证。
组织听证的时间不计入审查重整计划草案的期间。
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后，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认为强制批准裁定违反法律规定时，应当为
其维护权益留有救济渠道。
笔者认为，可以由债权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但复议期间不停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如上一级法院认为重整计划草案违反法定条件，应当裁定撤销批准重整计划的裁定，指令受理破产案
件的法院裁定宣告该上市公司破产。
四、重整计划的执行在重整计划中约定的挽救企业措施，通常会包括公司控制权的改变、新证券的发
行、重大资产业务重组等需要取得有关监管部门行政许可的措施。
如果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上述重整措施未能获得必要的行政许可，致使重整目的不能实
现的，法院应当依管理人、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裁定终止执行重整计划，宣告该上市公司破产
。
为了给企业更多的挽救机会，当重整计划在规定的执行期限内未执行完毕时，如果管理人、债权人等
利害关系人未向法院申请裁定终止执行重整计划，宣布该上市公司破产，即愿意继续延长重整计划的
执行，经债务人申请，法院可以给予适当延期。
五、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重整中的作用目前，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重整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
且从现实情况看，上市公司重整往往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持，但实践中也存在政府进行错
误行政干预的问题。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重整中应当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第一，解决上市公司重整中存在的
各种社会问题，如职工的就业安置与社会救济等，维持社会稳定；第二，解决不同政府机构间对重整
工作的配合协调问题；第三，以国有资产出资人或管理人的身份解决上市公司重整中国有资产的处置
、资源配置等问题；第四，作为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者解决在上市公司重整中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协
调问题，如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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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应当干预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工作，不应过度干预债务清偿问题（其为上市公司出资人的情况除
外），在企业转入破产清算程序时不应干预破产财产的处置、变价与分配方案，尤其是不得将破产财
产的处置与职工安置捆绑在一起，将本应由政府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嫁给债权人承担。
政府只有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支持上市公司的重整工作，才能保证其真正成功，才能维护市场经济
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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